
通識教育中⼼ 109 學年度傑出通識教師選拔活動

主旨：為⿎勵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育，提升教學績效及教學品質，擴⼤教學成

果，藉此活動獎勵通識課程教學優良之教師，肯定其努⼒與貢獻。

主辦單位：通識教育中⼼

活動期程：即⽇起⾄ 4⽉ 9⽇公告徵件，5⽉底公告結果並頒獎。

獎勵名額：2名

獎勵內容：由校⻑頒發獎狀並公開表揚，及補助課程活動經費 2萬元。獲獎教

師符合教育部所定資格者，得由本中⼼推薦參加全國傑出通識教育

教師獎遴選。

推廣作業：頒獎典禮當天同時舉辦「卓越教學成果分享座談會」，邀請獲獎教師

發表演講，分享通識教學⼼得。

遴選原則：

1. 具有明確通識教育理念，並能充分體現於所開設之通識課程中。

2. 通識課程教學內容與⽅法能激發學⽣學習動機，拓展跨領域視野，養成學⽣

對知識、價值與⽣命進⾏反省、批判、探索、跨域或統整之能⼒，並以此為

學⽣創新與⾏動抉擇能⼒奠基。

3. 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通識教育⽬標，教學成效深受同儕與學⽣肯定。

參選資格：

1. 近 4學期（107-2學期～109-1學期）⾄少開設 2⾨通識課程之專任教

師、專案教師及兼任教師。

2. 近 4學期（107-2學期～109-1學期）中，每學開設之通識課程教學評量成

績均在通識課程平均值之上。

3. 近 2年內未曾獲共同教育委員會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之教師。

申請資料：

1. 申請⼈基本資料表

2. 近 4學期開設之通識課程教學⼤綱、教學評量資料（含質性意⾒）、教材教

法及其他與通識課程相關資料，如教學網⾴等等。

3. 通識教育相關經歷及成就證明文件等影本。



遴選程序：由本中⼼先進⾏程序審查，將符合參選資格及提交完整遴選資料者

提送校外學者專家進⾏審查評分，依其審查結果由本中⼼課程委員

討論決議最後得獎名單。

遴選評分標準：

1. 教材與教法 30％：包含課程設計（含專⾨知識與實務運⽤）、教材編寫、教

材⾰新、創新教學⽅法等資料

2. 教學理念及熱忱 40％：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、教學改進計畫之爭取、教師

專業發展暨學⽣學習輔導之參與等資料。

3. 教學成果 30％：近 4學期（107-2學期～109-1學期）教學評量結果、班

級類別及⼈數、學⽣學業表現、學⽣學習成效（能充分展現學⽣通識核⼼能

⼒之學習成效）


